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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民生文化艺术基金会

印章、证书使用管理制度
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北京民生文化艺术基金会（以下简称：基金会）印章、证书

是基金会对外交往的重要凭证，具有法律效力。为加强管理、保

证基金会各项业务规范运行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章 印章、证书的保管

第一条 基金会印章、证书包括：基金会公章、财务专用章、

法定代表人名章和《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》、《社会保险登记证》

等重要法律凭证。

第二条 基金会公章、法定代表人名章和《基金会法人登记

证书》等由综合管理岗专人负责保管。

第三条 基金会财务专用章由财务会计部专人负责保管。

第四条 印章与证书原则上不得带出办公地点，因特殊情况

需要带出使用时，须经主管部门负责人批准，履行签批登记手续，

保管人员方可携带外出使用，严防丢失。

第二章 印章、证书的使用

第五条 有权签字人（有权人)为理事长或理事长授权的基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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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管理人员。

第六条 使用印章、证书等需逐级按流程办理，登记表由综

合管理岗负责存档，以便备查。

第七条 基金会日常事务性办公，如联系业务介绍信、各种

证照年检等需加盖公章，原则上由基金会秘书长签批。

第八条 各类合同、协议等重要文件，若需基金会公章，须

经秘书长审核，报理事长签批。

第九条 各类合同、协议等文件及对政府、相关部门行文加

盖公章后的原件或复印件应交综合管理部登记留存，以备查阅。

第十条 凡上报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行文若需加盖公章，应

报理事长及秘书长签批。

第十一条 禁止在空白介绍信、空白信笺、空白表格等材料

上加盖印章。

第十二条 违反本制度规定，造成后果将由直接负责人负责，

后果严重的，追究直接责任人经济责任与相关法律责任。

第十三条 本制度自基金会理事会通过之日起执行。


